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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本校為瞭解學生學習需求、提昇教師教學品質，並加強師生教學互

動，提供教師改進教學、課程設計之參考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教學意見問卷調查題目及方式由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擬定，提送

教學品質委員會通過後實施。 

第三條 教學意見調查以每學期實施至少二次為原則，於每學期開學後第三週

起實施期初教學意見調查，學生可表達對課程學習之相關建議，增進

師生互動及期末選課前第二週起實施期末教學意見調查。 

第四條 當學期開授之所有課程，除班會、導師時間、操行、服務學習、校外

實習課程、專題研究、專題討論、論文等無教師實際授課之課程不需

調查外，其餘課程均需實施教學意見調查。 

各科目單元教學意見調查以授課教師得利用網路教學輔助平台調查，

學生對課程各單元之教學意見。 

需實施教學意見調查之課程，若有特殊情形，須於期中考後二週內提

出申請，經教務長同意後，得免實施教學意見調查。 

對於教學意見調查有疑慮之教師，得於教學意見調查結果公佈二週內

提出書面申覆，經「教學品質會議」通過同意，得免納入分數計算。 

第五條 教學意見調查問卷，凡學生填答率低於50%之課程為無效問卷，不納

入統計，但結果提供教師及主管參考。 

第六條 期初教學意見調查結果於期中考前供授課教師網頁查詢，並彙整供學

術單位參考，學生填寫期間及期中考前教師可隨時查詢，以課堂方式

回應學生意見或學生意見存參。 

第七條 期末教學意見調查問卷資料於學期結束兩週內完成分析整理，其結果



陳送下列相關單位及人員： 

一、陳送校長參閱。 

二、各學術單位結果資料陳送各單位主管參閱。 

三、教師個人結果資料，請教師上網查詢。 

第八條 對教學意見調查評量偏低之教師，處理原則如下：  

一、教師於前一學期所授各科目期末教學意見調查評量總平均3.5分

以下，應至少參加5次以上之教師教學成長或改進教學等相關研

習會；總平均3.0分以下，其所屬院系(所)主管應主動約談並了

解其實際情形，教師應提書面「教學改善計畫」，由所屬單位主

管簽註意見及處理方式，提送系、院、校級教學品質會議通過，

送至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持續追蹤，協助教師落實其改進教

學現況，以提升教學品質及成效。 

二、前述輔導以一學期為原則，並得視輔導個案情形酌予延長。各受

輔導個案輔導結果應做成紀錄，並經系、院主管審閱後，送至教

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查核，情節重大者送校級教學品質會議審

議。 

第九條 每學期召開各系(所)、院級、校級教學品質會議中，根據教學意見調

查結果，檢討教學成效以資提升教學品質，增進教學績效。 

第十條 本辦法經教學品質委員會議及行政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

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 


